采购需求
一、本项目不接受超过项目预算金额733757.41元人民币/年的投标报价。供应商报价时需考虑完成本项目内容所涉及的人工、机械、材料、保险、验收、税费、利润等相关的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
二、项目内容：
1、项目名称：沛县经济开发区路灯养护工程
2、项目地点：沛县经济开发区。
3、项目标段划分：共分一个标段。 
4、项目控制价：168.764122万元人民币（2年）（733757.41元人民币/年）
5、服务期限：2年（具体时间以签订合同为准）
三、项目内容：
沛县经济开发区路灯养护工程主要内容：开发区范围内的所有路灯巡查，日常维护。
四、项目养护要求
（一）养护内容
1、路灯设施设备养护
维护目标：路灯设施亮灯率达到100%、完好率达到98%以上，对路灯设施设备的维护必须符合国家相关规范要求。
2、维护巡查
组织专人进行设施巡查，建立巡修分离机制。主干道及重要路段，每周巡查一次，次干道及以下道路每半月巡查一次，其他路段每月巡查一次，配电设施每月巡查一次。
(1)照明设施及配套设施完好情况。
(2)单灯灭灯、跳泡情况及其他照明设施运行异常情况。
(3)新、改、扩建项目施工作业对照明设施的影响。
(4)树木茂密遮挡影响照明效果的情况。
(5)事故造成城市照明设施损坏的情况。
(6)损害或者影响城市照明设施正常、安全运行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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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档案资料维护
 建立健全运行管理台帐，并做好原始记录和统计报表。原始记录和统计报表要做到及时、准确、完整、真实。项目管理团队人员、维护、巡查人员架构、联系方式、安全规范、应急处理预案等必须规范。
（二）维护队伍和基础车辆要求
1、人员要求：
1）投标人必须派出不少于10人组成本项目的专职维护队伍：①其中电工不少于4人、B证驾驶员2名（电工不少于4人、B证驾驶员2名为实质性条款，不满足视为无效投标），电工要求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作业种类：电工）；②至少配备一名技术人员且需要具备工民建(工业与民用建筑)与市政相关资格证书。投标文件中提供人员名单、证书复印件及上述人员与投标人签订的劳动合同及人员意外险缴纳证明资料。
2）除以上人员外，中标人还需要根据工作需要配备足够的巡查人员：投标人需充分考虑维护管理范围内的设施巡查、防盗工作，配备充足的人员负责该项工作。
3）中标人维护队伍人员需报采购人备案，如无正当原因（如离职、生病不能长期工作）不进行变动。如得到采购人同意进行变动的人员的职称、资质等级不低于原人员。采购人也将建立考勤制度，对项目实施团队进行考核。中标人用工工资不得低于国家规定的当年最低工资标准。采购人将不定期核查项目团队人员人数是否与备案相符。如人数不符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立即补充相关人员，且采购人有权在当月维护经费扣除人民币10000元作为处罚。
2、车辆要求：
供应商应配备如下维护用基本车辆：应配备有登高车、吊车、维修以及巡查车辆，其中提供高空作业车不少于2辆；维修及巡查车辆不少于5辆。具体设备根据投标人自身情况自定，如中标前有车辆的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有效期内详细设备清单及车辆登记证书的复印件、行驶证的复印件（必须为本公司的车辆）；中标前未有设备车辆的投标人需提供承诺书，承诺书格式自拟。
3、其他要求：
1）投标人应具有路灯养护和路灯安装方面的业绩；具有电缆、接地电阻等测试的资质及业绩；具有变压器、电缆等安装、测试的资质及业绩。
2）投标人配备的维护维修工具应包含以下设备:电缆故障测试仪、绝缘电阻测试仪、接地电阻测试仪、变压器容量特性测试仪、直流电阻测试仪、变频谐振试验装置、大功率电动扳手、切割机、万用表等。
3）须安排专职人员配合管理人做好城市照明工程移交接管等工作，接收维护经管理单位验收合格的城市照明工程。
4）中标人需在中标后一个月内在维护区域中心位置设立固定维护基地，有固定的办公和工作场所，具备办公室、值班室、仓库、停车场等场所，维修区域内应设立中心区抢修点，以确保抢修车在半小时到达现场。 
5）中标人为参与本项目的企业员工购买意外伤害险，并在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向管理方提供证明文件，不提供者管理方有权终止与其的合同。
6）维护人员在维护期间因正常维护造成的任何安全事故，均由中标人承担责任。
项目维护要求为实质性响应条款，如不满足，按照无效投标处理。

五、其他要求：见磋商文件《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